
· 估价项目名称：
云南省玉溪市澄江县龙街镇立昌村委会四宗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预评估
· 委托估价方：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受托估价单位：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 土地估价师：
王鹏、郑燚
· 土地估价报告编号：
康正预评字2019-1-0243-P04DYGJ3号
评估意见函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云南省玉溪市澄江县龙街镇立昌村委会四宗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进行了预评估。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为澄江益邦投资有限公司使用的、位于云南省玉溪市澄江县龙街镇立昌村委会的四宗相邻独立宗地，四宗地分别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已分别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估价对象四宗地具体情况如下：
估价对象1为一宗城镇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动产单元号为530422002006GB00005W00000000。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云（2017）澄江县不动产权第0000375号]，估价对象1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37003平方米。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5304222017B00107]及附件，估价对象1规划容积率为1.0，规划建筑面积为37003平方米。
估价对象2为一宗城镇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动产单元号：530422002006GB00006W00000000。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云（2017）澄江县不动产权第0000373号]，估价对象2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45684平方米。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5304222017B00111]及附件，估价对象2规划容积率为1.0，规划建筑面积为45684平方米。
估价对象3为一宗住宿餐饮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动产单元号：530422002006GB00003W00000000。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云（2017）澄江县不动产权第0000376号]，估价对象3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60313平方米。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5304222017B00090]及附件，估价对象3规划容积率为1.4，规划建筑面积为84438平方米。
估价对象4为一宗批发零售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动产单元号：530422002006GB00002W00000000。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云（2017）澄江县不动产权第0000374号]，估价对象4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74692平方米。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5304222017B00085]及附件，估价对象4规划容积率为1.0，规划建筑面积为74692平方米。
估价目的：澄江益邦投资有限公司拟使用云南省玉溪市澄江县龙街镇立昌村委会四宗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为抵押担保物，向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贷款手续。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特委托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抵押物进行评估。本次评估为确定标的物之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
估价期日：2019年4月16日（评估专业人员勘察现场之日）
地价定义：

1.用途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云（2017）澄江县不动产权第0000375、0000373号]，本次评估估价对象1、2证载（地类）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本次评估估价对象1、2设定用途即为证载用途城镇住宅用地。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云（2017）澄江县不动产权第0000376号]，本次评估估价对象3证载（地类）用途为住宿餐饮用地。本次评估估价对象3设定用途即为证载用途住宿餐饮用地。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云（2017）澄江县不动产权第0000374号]，本次评估估价对象4证载（地类）用途为批发零售用地。本次评估估价对象4设定用途即为证载用途批发零售用地。
2.土地开发程度

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及评估专业人员现场勘查，本次评估估价对象实际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临时“三通”（即通临路、通临电、通临水）、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本次评估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临时“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3.规划利用条件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云（2017）澄江县不动产权第0000375号]，估价对象1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37003平方米。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5304222017B00107]及附件，估价对象1规划建筑面积为37003平方米。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云（2017）澄江县不动产权第0000373号]，估价对象2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45684平方米。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5304222017B00111]及附件，估价对象2规划建筑面积为45684平方米。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云（2017）澄江县不动产权第0000376号]，估价对象3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60313平方米。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5304222017B00090]及附件，估价对象3规划建筑面积为84438平方米。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云（2017）澄江县不动产权第0000374号]，估价对象4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74692平方米。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5304222017B00085]及附件，估价对象4规划建筑面积为74692平方米。
4.土地使用年限

本次估价对象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动产权证书》[云（2017）澄江县不动产权第0000375、0000373、0000376、0000374号]证载土地终止日期为城镇住宅用地2087年6月19日、批发零售及住宿餐饮用地2057年6月19日。截至估价期日，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城镇住宅用地68.2年、批发零售及住宿餐饮用地38.2年。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城镇住宅用地68.2年、批发零售及住宿餐饮用地38.2年。
5.地价定义

本次估价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是指在估价对象土地所有权为国家所有，使用权性质为出让，在公开市场条件下、于估价期日2019年4月16日，在规划利用条件下，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临时三通”、宗地内场地平整，设定用途分别为城镇住宅用地、批发零售及住宿餐饮用地，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城镇住宅用地68.2年、批发零售及住宿餐饮用地38.2年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
本次估价的“抵押价格”是指估价对象在估价期日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扣减估价师于估价期日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余额。
“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估价期日实现抵押权时，法律规定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因规划条件变更需补交的政府土地收益、发包人拖欠的建筑工程价款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市场比较法、剩余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土地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于估价期日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预评估价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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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估价期日：2019年4月16日                 估价期日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性质：出让
	估价期日土地使用者
	不动产单元号
	宗地名称
	不动产权证书编号
	估价期日的用途
	容积率
	估价期日的实际土地开发程度
	估价设定的土地开发程度
	剩余土地使用年限/年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
	单位面积地价/
元/㎡
	楼面地价/元/㎡
	总地价/万元

	
	
	
	
	证载
	实际
	设定
	规划
	实际
	设定
	
	
	
	
	
	
	
	

	澄江益邦投资有限公司
	530422002006GB00005W00000000
	云南省玉溪市澄江县龙街镇立昌村委会一宗城镇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云（2017）澄江县不动产权第0000375号
	城镇住宅用地
	——
	城镇住宅用地
	不高于1.01、不低于1
	——
	1
	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临时“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临时“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城镇住宅用地68.2年
	37003
	37003
	1861
	1861
	6886

	澄江益邦投资有限公司
	530422002006GB00006W00000000
	云南省玉溪市澄江县龙街镇立昌村委会一宗城镇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云（2017）澄江县不动产权第0000373号
	城镇住宅用地
	——
	城镇住宅用地
	不高于1.01、不低于1
	——
	1
	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临时“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临时“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城镇住宅用地68.2年
	45684
	45684
	1861
	1861
	8502

	澄江益邦投资有限公司
	530422002006GB00003W00000000
	云南省玉溪市澄江县龙街镇立昌村委会一宗住宿餐饮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云（2017）澄江县不动产权第0000376号
	住宿餐饮用地
	——
	住宿餐饮用地
	不高于1.4
	——
	1.4
	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临时“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临时“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住宿餐饮用地38.2年
	60313
	84438
	2117
	1512
	12767

	澄江益邦投资有限公司
	530422002006GB00002W00000000
	云南省玉溪市澄江县龙街镇立昌村委会一宗批发零售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云（2017）澄江县不动产权第0000374号
	批发零售用地
	——
	批发零售用地
	不高于1
	——
	1
	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临时“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临时“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批发零售用地38.2年
	74692
	74692
	1754
	1754
	13101

	合计
	217692
	241817
	——
	——
	41256

	抵押价格
	41256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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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述估价结果的限定条件

1.权利限制：根据估价对象《不动产权证书》[云（2017）澄江县不动产权第0000375、0000373、0000376、0000374号]复印件，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抵押权未见登记，未设定租赁等其他他项权利。
2.基础设施条件：估价对象实际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临时“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本次评估设定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临时“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3.估价规划限制条件：详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5304222017B00107、5304222017B00111、5304222017B00090、5304222017B00085]及附件。
4.影响价格的其他限定条件：无。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本《评估意见函》中所列估价结果为初评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土地估价报告》为准。
2.本《评估意见函》仅供金融机构进行内部审核使用，不做其他目的之用。
3.抵押双方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时，应使用本公司出具的正式《土地估价报告》，特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4.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为：
（1）根据估价对象《不动产权证书》[云（2017）澄江县不动产权第0000375、0000373、0000376、0000374号]复印件，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抵押权未见登记；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抵押权。
（2）根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5304222017B00107、5304222017B00111、5304222017B00090、5304222017B00085]及附件以及相关款项支付凭证，截至估价期日，不动产权利人依据合同已缴纳全部土地成交价款及契税。
综上，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5.本次估价结果以估价对象能够按照合理工期按时完成各项工程进度，直至通过竣工验收，并能够在合理期限内正常投入使用，最终取得完整《不动产权证书》为前提条件，未考虑估价对象因其他原因无法顺利开工、完工而产生的重大影响，在此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6.根据《物权法》[主席令第六十二号]第二百条，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后，该土地上新增的建筑物不属于抵押财产。该建设用地使用权实现抵押权时，应当将该土地上新增的建筑物与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但新增建筑物所得的价款，抵押权人无权优先受偿。在此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估价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19年6月25日
附件：抵押净值
预计处置时需缴纳的各项地价、税费清单计算明细表
	估价对象基本情况

	1
	估价对象
	云南省玉溪市澄江县龙街镇立昌村委会四宗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2
	估价期日
	2019年4月16日

	3
	评估总值
	41256

	4
	抵押价格
	41256

	处置时需缴纳的相关税费

	序号
	税（费）种
	金额
	计算方法
	税（费）率

	1
	增值税及附加
	2200
	销售额×税（费）率
	5.6%

	2
	印花税
	21
	销售额×税（费）率
	0.05%

	3
	土地增值税
	0
	增值额×税（费）率
	1%

	4
	合计
	小写
	2221

	
	
	大写
	贰仟贰佰贰拾壹万元整

	5
	抵押净值
	小写
	39035

	
	
	大写
	叁亿玖仟零叁拾伍万元整

	6
	抵押净值单价
	1614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

注：依据现行税费表调整
（三）土地增值税

	序号
	项目
	总额（万元）
	相关系数
	备注

	1.
	转让收入
	39291 
	——
	

	2.
	扣除项合计
	47716 
	——
	（1）+（2）

	（1）
	土地取得成本
	15509
	——
	1）+2）

	1）
	土地取得费用
	15050
	——
	

	2）
	相关税费
	459
	3.00%
	1）ˣ契税及印花税

	（2）
	土地开发费
	23400
	——
	

	（3）
	建造成本
	0
	——
	

	（4）
	开发费用扣除
	3891
	10.00%
	[（1）+（2）+（3）] ˣ相关系数

	（5）
	转让税金支出
	236
	0.00%
	1）ˣ附加税/（1+5%）

	（6）
	加计扣除金额
	4680
	20.00%
	（2）ˣ相关系数

	3.
	增值额
	-8425 
	——
	1-2

	4.
	增值额与扣除项比率
	0.0%
	——
	3÷2

	5.
	应纳增值税税额
	0
	——
	


注：其中土地开发费总额由不动产权利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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